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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 遠 海 運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COSCO SHIPPING Holdings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19）

可能進行之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最新進展
有關

參與聯合體以收購
中交疏浚（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不超過10%之權益
及

延遲寄發通函

茲提述本公司有關一項可能進行之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的該公告，其內容關於
建議透過聯合體參與公開競買收購不超過1,379,973,946股中交疏浚股份（佔中交
疏浚權益約10%)。

掛牌程序已於2019年9月12日在北交所上正式公佈。由於通函需要更多時間載
入有關掛牌程序主要條款及條件的說明，故通函預期寄發日已延至2019年9月18
日或之前。

茲提述中遠海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8月23日有關一項可
能進行之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的公告（「該公告」），其內容關於建議收購不超過
1,379,973,946股中交疏浚（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交疏浚」）股份（佔中交疏浚權
益約10%)。除另有定義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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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進行之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的最新進展

掛牌程序

掛牌程序已於2019年9月12日在中國北京產權交易所（「北交所」）上正式公佈。掛
牌程序主要條款摘要載列如下：

(a) 可供競價之中交疏浚銷售股份數目為4,580,082,373股（佔中交疏浚現有已發
行股本約38.8952%及中交疏浚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約33.1896%）。

(b) 競買底價為人民幣11,312,803,461.31元（相等於每股中交疏浚股份人民幣2.47
元）。

(c) 提交標書期限為2019年9月12日起計20個營業日，並按照5個營業日為一個週
期延長，直至徵集到標書。

(d) 競投方將須符合之資格包括(i)須為中國境內依法成立並有效存續的企業法人
或其他經濟組織；(ii)須具備良好商業信用、財務狀況及支付能力；及(iii)中
國法律及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條件。倘若競投方為私募基金（如有），其須保
證已完成有關私募基金及基金管理人的備案手續。

(e) 提交標書截止日期前，競投方有權對中交疏浚作盡職調查。

(f) 每名競投方須於北交所確認符合競投資格後3個營業日內向北交所支付保證金
人民幣1,131,280,346.11元。

(g) 於下列任何情況下（由中國交建所引致者除外），競投方所支付的保證金將被
100%扣除，作為對中國交建的補償（倘若金額不足以補償中國交建，中國交
建可繼續向競投方追訴實際損失）：(i)競投方通過資格確認及支付保證金後
單方面撤標；(ii)競投方在產生兩名或以上合資格競投者時未參加後續競價程
序；(iii)在後續競價程序中當起拍競價為掛牌底價時無人應價；(iv)競投方獲
確定成功摘牌後，未能於5個營業日內與中國交建訂立買賣協議，或未能於買
賣協議生效日期起計5個營業日內支付購買價餘款或交易服務費；或(v)競投
方違反保證金相關條款或有其他違規違約行為。

(h) 當提交標書截止日期屆滿時，倘若僅有一名合資格競投方，則交易將採取協
議轉讓方式成交，否則將採用網絡競價釐定摘牌的競投方。

(i) 摘牌的競投方須於北交所確認摘牌的競投方後5個營業日內與中國交建訂立買
賣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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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摘牌的競投方須於買賣協議生效起計5個營業日內向北交所支付購買價餘款
（經扣除保證金）。

(k) 中國交建同意，當完成中交疏浚股份轉讓之後，(i)中交疏浚董事會成員將不
超過9名董事，且摘牌的競投方（或當摘牌的競投方為聯合體時，則持有中交
疏浚股份比例最高的聯合體成員）有權提名一名董事；(ii)當摘牌的競投方為
聯合體，(A)倘若該聯合體成員不超過兩名，則持有中交疏浚股份比例第二
高的聯合體成員有權提名一名中交疏浚監事；及(B)於其他情況下，持有中交
疏浚股份比例第二高及第三高的聯合體成員均各自有權提名一名中交疏浚監
事；及(iii)當競投方為單一企業法人或其他經濟組織時，其無權提名任何中
交疏浚監事。

(l) 中國交建須敦促中交疏浚在摘牌的競投方支付購買價及北交所出具交易憑證
後30日內就該交易向有關登記機關完成商業登記或備案手續（下文將有關手
續完成之日稱為「交割日」）。

(m) 於2018年12月31日，中交疏浚結欠中國交建及其附屬公司之非經營性應付款
項金額為人民幣52.27億元，當中包括中交疏浚2015年分配滾存利潤形成的應
付股利（於2018年12月31日其餘額為人民幣39.72億元）。中交疏浚將於交割
日起計5個營業日內向中國交建支付所有非經營性應付款項。

延遲寄發通函

誠如該公告所述，本公司將向股東寄發一份通函，當中載有（其中包括）(a)聯合收
購協議及上海碼頭收購事項之進一步詳情；(b)獨立董事委員會之推薦意見；及(c)
獨立財務顧問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之意見，預期於該公告日期後15
個營業日內（即2019年9月13日或之前）寄發。但由於通函需要更多時間載入有關
掛牌程序主要條款及條件的說明，故通函預期寄發日期將延至2019年9月18日或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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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聯合收購協議將須待取得中遠海運港口之獨立股東批准及獨立股東批准後方
可簽訂，故聯合收購協議未必會簽訂。此外，上海碼頭收購事項未必會落實，須
視乎聯合體是否於掛牌程序中成功摘牌。概不能保證上海碼頭收購事項將會進行
或於何時進行。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遠海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郭華偉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2019年9月12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許立榮先生 1（董事長）、王海民先生 1（副董事長）、
楊良宜先生 2、吳大衛先生 2、周忠惠先生 2及張松聲先生 2。

1執行董事
2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